
1

附錄V-2
(環節 2)

2002年 3月25日 (星期一 )
財務委員會特別會議席上

財經事務局局長發言稿

主席：

引言

財經事務局的政策目標，是透過提供適當的營商環境和監

管架構，建立公開、公平和具效率的金融市場，加強香港作為

主要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。

2. 本局在 2002-03年度的開支預算為 1 億 6,540萬元，其中個
人薪酬約佔 67%，部門開支約佔 25%, 其餘的 8%為一般的非經常
性開支。2002-03年度的總體開支預算較 2001-02年度的修訂預算
增加了 8.7%。主要是因為需要在預算內預留撥款，確保有足夠
的資源支付與審裁處研訊有關的費用，以及為預計在年內可能

開設的職位提供所需撥款。

3. 本局在未來一年的重點工作包括以下各方面；

(一 )  致力完善法規、提升市場質素

4. 首先，我非常感謝議員的支持，在本月 13日通過《證券及
期貨條例》。在未來數個月，我們會與立法會新近成立的專責

小組委員會緊密合作，就實施新法例擬定多套附屬法例。我們

在草擬附屬法例時，必定會繼續諮詢公眾，吸納市場的意見，

確保有關規定切實可行，以及方便業界遵行。我希望有關工作

能夠在本年內完成，使新法例可以早日生效。實施新條例，建

立一個完善的金融市場規管架構，將有助提升本港市場的質

素，與國際水平看齊，吸引本地和海外市場的投資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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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下一步的法規改革，將集中強化企業管治。政府一向十分

重視提升香港的企業管治水平，因為良好的企業管治，是提高

經濟效率、增加市場的吸引力和投資信心，以及促進金融制度

穩健的關鍵所在。我們致力改革及更新各項法例及規則，務求

使我們的制度與時並進。我們和公司法改革常務委員會 (常委
會 )、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 (證監會 )、香港交易所 (港交所 )
以及各有關的專業團體緊密合作，在落實這項工作上取得良好

的成果。我們已在三月十四日的立法會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

上，向議員介紹了有關的主要措施。

6. 在未來一年，我們會跟進常委會去年七月發表的企業管治

諮詢文件中提出的第一階段的建議。常委會會繼續第二階段檢

討的工作，在完成此項工作後，發表另一份諮詢文件。此外，

港交所亦會跟進一系列有關企業管治事宜的《上市規則》修訂

建議。

(二 )   加強金融基礎建設、建立無紙化證券市場

7. 我們會繼續改善金融市場基礎設施，以提高效率，減低市

場整體的運作成本。在未來一年，我們會逐步實現無紙化證券

市場，以提升市場競爭力。

(三 )   發展金融市場、增加流通量

8. 我們會積極發展香港的金融市場。正如財政司司長在預算

案中指出，金融是推動整體經濟的一個重要領域。我們會致力

推動金融行業，增加流通量，及進一步完善市場制度。

9. 我在去年年底成立了的財經市場發展專責小組，正就利便

市場開發和引進新投資產品，積極研究方案，以吸引更多的金

融產品發行者和更多的資金及投資者來香港。專責小組下設五

個工作小組，分別就銀行、證券及期貨、債券、基金管理及保

險這幾個行業找出有效可行辦法，促進市場發展。例如為了促

進債券市場發展，我們正跟進小組提出的建議，其中包括一系

列簡化零售債券發行手續的措施。這些措施主要針對現時發債

程序不足之處，例如證監會將發出指引，容許發債體在發債前

可以多作宣傳，以便投資者作好準備。此外，亦會簡化招股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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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prospectus)的內容，減低發債體的成本開支；容許更多的認購
渠道，方便投資者。以上措施，若不涉及修改法例，可望於短

期內實施。其他的建議，例如暫擱註冊制度 (shelf registration)，
容許發債體只需把同一系列債券的招股書作首次登記，其後的

發行手續可獲簡化，則需要先修改法例，才可推行，所以最快

也要待下一個立法會年度才可實施。

10. 為了推動市場發展，我們致力精簡手續，減低業界的營運

成本。本月初，證監會已就中介人牌費事宜發表諮詢文件。總

的來說，公司及個人的牌照申請費用及年費將會由目前的水平

下調 3%。此外，當剛通過的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實施後，中介
人如在兩年的過渡期內的首年，申請過渡到新的單一發牌制

度，便可以在該過渡期內獲得 5%的額外折扣。換言之，在該段
期間內，中介人可以在申請費用及年費方面享受到高達 8%的折
扣。

11. 另外，港交所向衍生權證的發行人所收取的上市費用，亦

將由現時每次發行收取 80,000港元，改為同一發行人在就同一正
股公司或相關投資工具，首次發行衍生權證時收取 60,000港元，
其後同一發行人每次在同一情況再發行衍生權證的收費，則進

一步減至 40,000港元。與現行收費比較，建議的收費減幅達 25%
至 50%。證監會的相應費用亦會下調。

(四 )   推行銀行改革

12. 我們會繼續推行各項銀行改革，使銀行體系更安全及穩

健，以及促進市場的公平運作。例如剛通過的《 2000年銀行業 (修
訂 )條例》和《證券及期貨條例》，就可使規管認可機構和經紀
行的標準看齊，減少重複監管以降低不必要的規管開支，和加

強對投資者的保障。

13. 為了改善銀行體系的穩定性及提高對存戶的保障，香港金

融管理局 (金管局 )正研究存款保障制度的細節。預計有關法案將
於年底完成草擬並提交立法會審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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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 金管局現正與銀行界研究共用顧客正面信貸資料的建議，

以解決不斷上升的個人破產個案問題。我們同時與個人私隱專

員和消費者委員會緊密聯繫，確保個人私隱得到適當的保障。

此外，銀行界已同意以自願性質參予商業信貸資料庫，以改善

銀行的信貸風險管理，以及提高借貸人還款紀律，從而進一步

鞏固香港銀行體系的健全性和穩定性。

(五 )  檢討破產管理署的角色和職能

15. 有關檢討破產管理署在處理無力償債個案方面擔當的角色

和職能的顧問研究，我們預計第一階段的工作可在年中完成，

屆時我們會就改革方案諮詢公眾。在聽取各方意見後，我們會

考慮如何落實改革方案。

(六 )   處理破產個案

16. 政府一直與香港銀行公會、金管局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

署緊密合作，解決個人債務及破產個案上升的問題。自去年九

月以來，我們與有關機構進行了兩次圓桌會議，商討處理這個

問題的各項措施，亦在落實各措施上取得良好進展。有關機構

均認同有必要讓銀行藉著交換信貸資料而能更好地評估信貸申

請。就此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於本年二月公布了對現行個

人信貸資料實務守則的修改，這些修改包括延長保留信貸申請

資料和檔案活動資料的期限。另一項措施是銀行公會就交換正

面客戶信貸資料提出的建議。剛才我提及金管局會與個人資料

私隱專員公署和消費者委員會商討這項建議。

17. 破產管理署及警方已加強執法工作，防止有人藉破產而逃

避債務。另外，金管局亦在不時提醒所有認可機構向申請人發

出信用卡及批出個人貸款時，應採取審慎原則。

(七 )   強制性公積金制度

18. 積金局在來年會繼續積極監察強積金計劃的運作情況，並

透過執法及宣傳活動保障計劃成員的權益。此外，該局轄下的

強積金運作檢討委員會，會在今年內開始第二階段的檢討工

作，以改善現有條例，確保強積金制度能 順及有效地運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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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八 )   保險事宜

19. 我們的目標是維持香港作為主要國際保險中心的地位。保

監處會繼續密切注視香港保險市場的發展﹝例如與投資有關的

人壽保險產品的快速增長﹞，亦會留意國際趨勢，採取適當的

措施，確保我們的監管架構既切合香港市場發展的需要，亦緊

貼國際水平。該處並會不時檢討有關的法例和向業界發出新指

引，例如保監正就保險公司的企業管治指引草稿，諮詢業界意

見。一如既往，保監與業界會緊密合作，推動香港保險業發展，

提升保險中介人質素，以保障投保人士。

(九 )   經濟分析及統計數據

20. 提供經濟分析及統計服務是我們另一項的主要工作範疇。

統計處經已完成 2001年人口普查。來年我們會繼續密切注視香
港、內地以至全球經濟的發展，研究和分析這些發展對本港經

濟的影響，並會定期編制經濟報告及作出經濟預測。

結語

21. 主席，我已經簡述本局及各有關部門來年的重點工作。我

和我的同事將會樂意解答各位議員的提問。多謝各位。


